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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作者朱开宇，现为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生，本书即为作者根据其硕士论文

修改而成。本文尝试以长时段的视野，观察宋明间徽州宗族制度的发展演变，探讨不同时间、

不同历史情境下造成近世徽州宗族制度开展与强化的原因，以及该地区宗族制度强固闻名的

症结，并藉此作为了解中国近世社会宗族发展的一个参考指标。以下便就书中各章一一加以

介绍。 

第一章为绪论：问题的提出。作者对以往的研究成果作了概略的介绍，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自己的思维。作者尝试论证，徽州宗族制度的发展，与“流动”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由南宋之际的“高社会流动”到明中叶的“高流动不安社会”，显示出宗族制度的发展与人

们心中的不安全感有深刻关联。同时，由南宋到明中晚期，徽州宗族制度发展的社会原因与

背景，也有所转变。 

第二章为南宋至明中叶徽州社会文化的发展。徽州由于境内多山，地狭人稠，迫使徽人

不得不以贾代耕，外出经商。故徽州的商业兴盛自古闻名，早在宋代，徽州的农业经济即带

有高度的商业性质，至明代中叶更有著名的新安商人的出现。而朝廷的重税与徽州农业生产

的贫瘠也对当地的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文化层面造成深远的影响。①

由于徽州的人地比例悬殊，使徽州的区域经济不太可能依靠农业生存，尤其是当南宋中

期以后出现人口过剩的现象，可能使徽州原有的商业与经济作物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宋汉理

便曾推论，十二世纪时的徽州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使许多陷入贫困的良民被迫接受大族的

保护或成为其附属。②作者对于宋汉理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确实南宋对徽州

强固的宗族制度起着关键的“萌生”作用，经济因素也确实对宗族制度有强化效果。但宋汉

理所论南宋徽州人地比例悬殊、税额最重、贫富两极分化，这些现象严格说来似乎应是明中

晚期徽州商帮崛起后的写照，宋汉理似乎有过度强调之嫌。③

南宋时徽州文风的昌盛与科举进士的众多，正与商业化农业造成的财富并与江、浙等商

业、文化精华区的密切联系有所关联。徽州界处万山中，山民朴拙尚武勇，随着唐末以降中

原士族因避乱而纷纷迁入，风俗由质趋文，自宋代起，由于文化的发展与渐兴的学风，终致

产生了一批主要经由科举而入仕的名臣，而随着文化的提升与功名的成就，许多当地的名族

也在这个时间诞生。 

                                                 
① 作者指出，徽州的高赋税政策源于五代，宋、元时期徽州仍是赋税偏高的地区。一般而言，宋代徽人均

将徽州的重税摊派归咎于五代时杨行密对徽州的掠夺。作者并引述了斯波义信的观点，商业化恰恰是藉此

高税政策而得到发展，徽州在宋代末年以前山村产业与商业性的农业因此迈入大幅的开发，并使徽州与江

苏平原地区的联系得到加强。可参见斯波义信，〈宋代徽州的地域开发〉，收入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

研究译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88），页 4-5。 
② 见宋汉理着，叶显恩译，〈《新安大族志》与中国士绅阶层的发展（800-1600 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2 年第 3 期，页 68。 
③ 作者认为，就徽州宗谱所见，巨商富贾益形增多并在宗族间扮演重要角色，显而易见是在明中叶徽州商

帮兴起后的事。这实与明中叶高度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下，社会资源的高度饱和与竞夺，明政府对地方毫

无节制的重税榨取，徽商巨商于淮扬盐业的成功与垄断，才更进一步促成并巩固社会悬殊二极分化。因此，

自南宋起徽州萌生的宗法制度与佃仆制相信要到明中叶才得以确立与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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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由文教渐萌至号称东南邹鲁的学术史回顾，有两个重点，其一是徽州的文教昌盛是

自宋室南迁后，而朱熹的学术在徽州有深厚的影响与传统。二是，部分学者士绅的提倡学风，

设立义塾，藉由师友渊源，一时科考中举颇盛，文风益炽。 

据宋汉理统计，徽州在北宋产生了 188 名进士，南宋时期则暴增为 432 名，她并得出进

士名额在某一时期相对地集中于某些宗族（或家族）的结论。可以说，徽州的仕宦名族主要

诞生于南宋时期。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唐代中原衣冠之家大量迁徽，助长了徽州文雅之风，

而北宋末与南宋初当地士绅文人与地方官员的提倡，是此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

是，与宋朝整个政治与社会经济的南迁有密切关联，徽州地近南宋首都临安，又有水路可交

通，更进一步的受到江、浙精华区的文风感染，似乎更为关键。 

作者并对几个生产众多进士的个别家族进行考察，如休宁程氏、会里程大昌与汊口程珌

等族。在南宋之际，其中以会里与汊口两族的功名仕宦造成的显赫家势，最为人瞩目。他们

除了以进士功名与荫补为官，造成家门显赫外，官宦仕途似也对家族的长期发展产生影响。

如会里程氏一族后来日趋没落，应与该家族中程大昌一支整支迁居湖州有密切关系，因该支

的迁居对程氏家族的凝聚与资源整合产生影响，故分散了家族的力量。 

南宋与元代，是理学在徽州逐渐散布渗透的时期，由南宋时期发轫，至元代时理学在新

安相当盛行，因此徽州博得有“东南邹鲁”的美誉。而这段时期，徽州的理学有很强的程朱

倾向，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派。徽州理学与书院的真正勃兴，始于朱熹两次返归婺源省墓并

讲学乡里之后。 

南宋时期对徽州许多宗族的发展具有转折的关键。此时，这些有声望的家族开始发展家

族组织，同时一批具有理学理念的地方学者也参与提倡，科举（功名仕宦）、名族、理学、

家族组织交织在南宋以降徽州的地域社会中，互相渗透形塑。当时部份有声望的仕宦家族展

开祠庙活动，藉此提高家族的身分地位，部分成员或理学家也开始展开寻根溯源与宗谱修撰

的活动。①

在宋元易代之际，若干地方望族选择与元朝合作，以保障乡里、安定地域秩序，这也有

助于他们的家族成员进入宦途，以维系家族发展。元代新安的社会发展有两个值得观察的现

象，一为这些自南宋起拥有声誉的仕宦家族或其成员，如何作他们人生或家族发展的选择。

二是新安学术上的主流理学，恰也是在元代大放异彩，许多著名的学者与精英投入其中，似

乎也显示了政统断绝下，寄托心志的学者用心于程朱理学的阐述上。②而元代科举的复行

与士绅家族的投入，也显示出科举所带来的名声与地位，仍是此时徽州家族所追求的价值。 

元末的红巾贼之乱，对徽州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可说是自宋代以来，除方腊之乱外，

对徽州造成最惨烈破坏的一次战祸。由于元明鼎革之际的战乱，耕地不足的现象获得了纾解。

直到十五世纪，户口才有缓慢的增加，从而出现了人口的稳定发展。朱元璋的农业政策，确

实迅速复兴农村经济、安定农民生活。 

南宋时地方望族对基层科考的影响力日增，但基层科考仍能保持公平性，然而至明中叶

以后，地方势族似乎已有操纵地方科考的能力。金钱对于功名身分的取得，发挥日益深刻地

                                                 
① 如徽州程氏对于世系传承的追求及修谱之重视，自宋初始启，南宋时期渐兴，历元至明此一风气愈盛。

正因新安程氏诸宗支对修谱的重视，方才奠定明中叶程敏政大会新安一带程氏诸宗支，并完成编撰《新安

程氏统宗世谱》。可以说，程祁总谱使休宁乃至新安程氏诸宗支间彼此认同具体化。 
② 作者指出，元代徽州朱学的抬头，重要原因自与徽人对朱子的崇拜，与南宋时期朱学就已逐渐在徽州传

布渗透有关。而几位徽州重要学者努力不懈地撰述与收受子弟传承，更具关键。但科举停废与异族入侵也

与当时士人心灵转变与学术风格转向有关。理学兴盛后，其所提倡的价值观念，对家族人伦、社会风俗影

响深远，渗透着徽州的宗法制度与家族伦理。可以说，徽人们所信奉统合宗族的尊祖敬宗之“理”，正因其

上承于天，下本乎人之天性，所以此“礼法”方有其普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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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力。十五、十六世纪是明中叶商品经济开展与中国社会性质再次转型之际，也是徽商跃

上舞台之时，徽州社会此时正逢剧变，传统价值观产生动摇，出现了“弃儒就贾”的社会风

潮。这种现象与明中叶大量的人口增长和科举名额的限制有关，显示科举竞争的日益激烈与

益形困难。徽州在出现“弃儒就贾”社会现象的同时，更有儒贾双向或先贾后儒的发展策略，

迭相为用，能守能进，以求家族的永续发展。 

第三章是徽州的宗族与社会流动性：宋明间的休宁程氏为个案的探讨。作者尝试对贺杰

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响应，①来探讨徽州的家族集团与地方士绅如何维系着他们的身分地位

与名望，并期使自己所隶的家族能在中国近世社会的高流动性中，减缓其被冲击的节奏。作

者欲藉由观察休宁程氏五个宗支，南宋至明代的长时段发展，来说明这些大族拥有声名，并

能较长久发展的原因。 

作者认为，在近世社会中，经营地方、宗族组织与多元发展，而使宗族有较高的伸缩性，

才是宗族维持发展的关键。作者的思维是，一方面科举确是影响近世中国诸多大族稳定发展

的重要因素，但从南宋开始，随着科举成功的日益困难与地方势力得以发展的契机，多元发

展与经营地方乃愈形重要，甚至逐渐有可能成为先于科举成功的要素。由休宁程氏家族诸支

长期的发展来看，仕宦显达似乎不足以作为家族兴盛的唯一凭借，家族的内聚力、家族领导

人的成功运作，以及对地方的用心经营，似乎更是家族能持续发展的有利因素。 

作者对于休宁程氏五个宗支的发展进行比较，尤其着重于程氏发展了一套包括族祭、修

谱和定期会盟等“敬宗收族”的家族组织，使家族内外谐和、家门雍睦，藉以增进家族的凝

聚力，有利于维系家族。作者发现，尽管休宁程氏诸宗支都有经营家族组织的意图，但由于

立基点的不同，南宋时显盛一时的会里与汊口两族，因其高层仕宦的性质，对地缘与家族组

织的经营反不若率口程氏，也导致明中叶时家族声势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由此而论，家族组

织的发展与家族领导层对家族的经营强弱，对家族长期的发展更有决定性影响。 

另外，作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近世中国家族组织的发展，最初可能只是从宗族

情感考虑，而不涉及现实因素。但随着科举社会下家族兴衰发展的不稳定性日增，家族组织

的发展是否逐渐与现实考虑相结合，成为家族内士人领导阶层藉以维持家族持续发展的凭

借，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作者指出近世中国家族的发展取决于地方性，地方基础经营得愈深厚，家族内聚力凝聚

得愈强，将愈能使家族内在与外在的伸缩性增强，愈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而

使家族持续发展。以宋代以降科举社会之纵向流动与地域移动而言，虽然科举成功固然是势

家成立的重要因素，但单靠科举很难维持家族的常盛不衰。因此，家族组织、家族的团结互

助，以及经营地方，也就变得格外重要。 

作者本章以宋明间的休宁程氏发展，来讨论徽州甚至整个近世中国的宗族发展与社会流

动性问题，提出了不少精辟的看法。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作者对于休宁程氏家族的解释

是否能适用于整个近世中国的家族发展呢？休宁程氏的个案究竟是特殊性抑或是普遍性的

现象呢？作者虽未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但显然认为这是个代表性的个案，故以此来进一步推

                                                 
① 贺杰曾指出：“在中华帝国晚期，社会运动性较高的一个直接反映，就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家族集团能

够连续地使其成员上升为上层士绅。”然而，徽州大族却有很强的稳固性，许多宗族甚至数百年间都被认为

是值得尊敬的。故贺杰又提出：“这里所提到的家族集团（指《新安名族志》所载名族中出过进士的 21 个

家族集团），他们是否可以长期维系其尊崇的社会地位？而其社会地位，是否会因为其它家族集团的崛兴而

相应下降？或者说，这些家族集团是否具有连续培养和造就进士的能力，以便输送本族的进士侧（应作厕）

身于官僚贵族的行列，从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藉这些进士以维系其家族在共同体中的地位呢？”可

参见贺杰，〈明清徽州的宗族与社会流动性〉，收入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合肥：黄山

书社，1988），页 7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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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世中国的宗族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宋汉理曾对两宋徽州各县的进士做过统计，其表如

下：①

县名 婺源 休宁 歙县 黟县 祁门 绩溪 不明

县份 

北宋 58 13 27 37 19 15 19 

南宋 130 138 55 39 37 11 22 

总计 188 151 82 76 56 26 41 

成长

倍率 

2.24

倍 

10.61

倍 

2.04

倍 

1.05

倍 

1.95

倍 

0.73

倍 

1.16

倍 

由表中可知，婺源和休宁是两宋时徽州出进士最多的二个县，而休宁的进士更从北宋时

的 13 名，暴增为南宋时的 138 名，增加了十倍之多，这是个相当突出的现象。宋汉理并得

出进士名额在某一时期相对地集中于某些宗族的结论。其中休宁的程姓进士，北宋有 2 人，

南宋有 15 人。宋汉理认为，教育是建立和保持这些大族官户地位的主要决定因素。 

笔者分析，由表中来看，徽州各县除了休宁县在南宋时进士名额的成长倍率有大幅增加

外，其余各县并未有如此显著的变化，显示出休宁县的发展仍有其特殊性。其中原因除了作

者在第二章提到的文风感染与重心南迁等因素外，极可能还有宗族发展的因素。究竟休宁县

何以在南宋时进士人数增加了十倍之多？这是否与其宗族的发展策略有所关联？可惜作者

在论述休宁程氏时并未深论此问题，或许可以尝试从这个面向来重新思考，以作更进一步的

讨论。 

第四章是明中晚期徽州地域社会的剧烈变动。明中叶的徽州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出了一批

雄视一方的徽商，其中缘由除了徽州人善于做生意与拜开中折色制之赐外，更为深层的因素

是徽州地瘠人稠，实是一个缺乏耕地与资源的穷困地区，“以贾代耕”是他们突破困境寻求

生路的途径。而明中晚期徽州宗法制与佃仆制等的重新强化确立，实与徽州困乏的地理生态

与当时商业发展下徽州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态，密不可分。 

明中叶的徽州，伴随着流动的商业社会而来的是风气的剧烈转变，使原本风俗淳厚的「东

南邹鲁」理学名郡已成为利欲横流互相兼并的鬼蜮。这种崇尚利欲奢糜“拜金主义”式的社

会风气，更冲击了徽州原本风俗淳厚的宗族伦理与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自正德末嘉靖初开

始，徽州已趋于贫富两极分化。由于歙县与休宁是徽州六邑中行贾风气最盛的地区，这种贫

富分化也最显著。 

此外，由于徽商巨贾在外的富名，产生徽州因富名而受实祸的现象，徽州因此成为明王

朝重税盘剥的对象，并引起贼寇觊觎。国家繁苛的税赋与悬殊的贫富分化及因此所形成贫困

流移的无赖阶层，隐然成为徽州动乱的祸源。自成化、弘治开端加重的税额，至嘉靖年间益

形繁苛，使许多百姓不堪承受，终在万历时发生「丝绢之哄」。而寇乱问题更是在正德年间

就已严重波及困扰徽州，嘉靖时遂展开筑城运动。流寇之祸更有境内无赖与之相互勾引，这

实与当时社会阶层的贫富对立与纲纪丧失有莫大关联。饥荒与粮食不足的危机，也成为嘉靖

中叶以后徽州的常态与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都是藏于徽州兴盛经商风气背后的隐忧。由作

者在本章中的讨论，可看出明中叶以后徽州的变动情形，著名徽商的出现，对徽州产生了许

                                                 
① 见宋汉理着，叶显恩译，《〈新安大族志〉与中国士绅阶层的发展（800-1600 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2 年第 3 期，页 70。笔者并根据其统计数据，增列了南宋进士的成长倍率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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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极为深层的影响， 

第五章是地域失序下的社会整合。嘉靖晚期至隆庆、万历初年，正是国家权力层次由尝

试、摸索重新整合社会机制到确实调控地方社会的演变过程。在明中叶徽州赋烦役重失序焦

躁的社会氛围下，许多徽州文人都强调循吏的难为与对百姓的重要，可由当时民间的鄙语称

呼守令为「大父母」看出。推广乡约成了守令执简驭繁的有效手段，欲藉乡约「思整俗之不

齐」。振纪纲、励人伦显然是乡约的主要精神目的，除了劝善的教化作用外，并可藉由地方

长老的月旦人物来施与惩戒。纾解民困、施善教化、执简驭繁与宽严并济是善治徽郡的循吏

法则。 

随着里甲制在明中晚期趋于崩解，取而代之的是地方官府在讼牒频仍下公权力更为直接

地介入，以维持基层社会的秩序与满足基层民众解决纠纷的需求。到嘉靖与万历初年，这种

地方官事必躬亲地介入讼狱的审理，尽其所能排除胥吏与势豪因缘为奸的弊端，成为常见的

事。①自嘉靖中晚期徽州多事之秋，横受重额赋税摊派正开始，亦即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冲

击挑战之际，国家权力的有效介入成为常态，而部使者与侍御史的角色的重要性大幅提高，

重新整合社会秩序，并将中央的政治控制进一步渗透。作者此处似乎颇为肯定国家权力的介

入，以整合社会秩序，然而对其弊端却未涉及，应值得作进一步的阐述。 

当时面对失序的徽州士绅似乎进行着一场「文化复兴运动」，推展「心灵净化」以移风

易俗是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乡里与宗族成了他们淑世教化的场域。以标榜典范为主体精神，

以宗祠、宗谱与《名族志》等为内容主体的「文化复兴运动」，关注着地域社会内风俗的改

善与秩序的维持。在明中晚期兴起的撰谱、兴建宗祠的一股风气，除与商业兴盛因素相关外，

也可视为在当时浮躁脱序的社会风气下，各名族欲藉这一类宗族组织来教化、约束族众。理

学的精神成为当时怀抱士大夫精神的儒士试图重整社会秩序的凭借，程朱理学所重视的对乡

党宗族等小区的关怀与教化，成了他们所努力的方向，宗祠的兴建、谱牒乃至合一郡之谱的

名族志的编撰均蕴含着礼教的深意，包含着化民成俗、转变风尚的期待与实践。 

第六章是地域秩序与宗族发展：休宁茗洲吴氏宗族及其宗谱之〈社会记〉析论。作者以

吴子玉编撰的《休宁茗洲吴氏家记》中的年表〈社会记〉为文本，来探讨吴氏宗族发展的时

代性意义。〈社会记〉的记载起自明英宗正统 12 年（1447），终于万历 12 年（1584），时间

横跨 138 年，这正是明代告别承平迈入不安纷乱的一段时间。由于茗洲村是一个典型边鄙贫

瘠的山区，较僻野寡闻，因此将〈社会记〉中的内容视为各类信息的传布与接收，具有深刻

的社会性意义。由其接收外地讯息的内容，充分显示这个原本环山僻野的地域，因为商业活

动繁盛而与外界高度密切相关，呈现了地域此时如何高度地受外界波及，「流动」成为描述

地域性质的最佳写照。 

由此使我们得以了解吴氏宗族统合的背景，流动不安中的对立造成联合同宗力量的必要

性，也由于冲突造成宗族意识的强化。由茗洲吴氏的例子可看出，明中叶此一家族如何运用

商业、仕宦与经营地方相互支持的发展策略，而跻身名族，这应是一个宗族于此社会变迁之

际的真实写照。地域“秩序”与宗族发展为本章论述的两个主轴，两者间互相关联，秩序的

松动与重建都渗透着宗族日常层次的生活与发展。 

第七章为晚明的流寇世界：动荡不安中村落宗族之社会组织的强化兼论徽州社会经济发

展的症结。明末的徽州正面临着地域秩序崩解之际的极度不安。明末徽州的动荡不安，正肇

                                                 
① 作者在此以嘉靖、隆庆时，休宁县的知县王谣、张试为例，指出他们试图阻绝胥吏（背后又常有势豪勾

结）为弊，似乎颇有成效（191-192 页）。然而，作者在此依据的史料多为吴子玉的赠序，可能会有溢美的

成分。况且，若知县与胥吏、势豪处于对立面，其施政必然面临严重的阻碍，故他们努力的成效究竟如何？

笔者认为，仍然需要再做慎重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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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于“人满土隘，全仰给于四方”的高度依赖性上，在商业与粮食上高度与外界依存的徽州，

在通路被断绝后遭遇了极大的困境并导致地域失序。尤其，在金声主导的“黔兵案”中，正

可看出当时地方处于极度恐慌的氛围中，徽州百姓所接收“流动传布”的惊恐讯息使他们感

到岌岌可危，终将欲临时改道借境转剿流寇却素质低落的黔兵歼灭于边境。 

由“黔兵案”中实可看出兵荒马乱下，凤阳总督马士英为代表的“国家权力”，与士绅

金声为主的“地域统合”间，彼此间的严重的冲突与协调统合机制脱钩；且在地域严重失序

下，由金声主导的社会统合，在大环境下真可谓名符其实的“杯水车薪”。这显示了在当时

大环境下，上层士绅社会统合的努力，终于抵不过下层“社会结构”的制约。 

社会经济命脉过度依存外在环境的徽州，在明末社会氛围极度动荡不安的大环境下，失

去了外援与谋求生存的凭借，并由此而更突显了其内在特殊的社会症结，高度的失业率与庞

大的无赖阶层所造成社会治安的动荡与隐患，成为士绅官宦心中所忧的流寇向导。这又再一

次突显了徽州聚族而居，以保守著称闻名的村落宗族力量，于此高度不安之际，更为强化地

凝固，且成为官员与士绅仰赖以应付变乱、稳定秩序的凭借。 

但固然以社会基层实体的村落宗族为单位的乡勇获得凝聚强化与统合，然而自明中叶以

来的士绅官员推展乡约的教化目的，期望改善风俗并恢复有如明前期般的醇美单纯的秩序，

则显然归于失败。似乎由社会上层结构的教化活动与文化复兴，仍抵不过社会下层结构中属

于经济层面的内在症结。 

由本章的论述可知，以徽商闻名且在经济上有高度依赖性的徽州，在明末流寇横行的动

荡之中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这种社会背景也促使宗族力量更为强化。为了因应动乱的大环境，

金声遂团练义勇，规划乡里公约来保障境内的安全，取得一定的成效。由士绅恐慌当地的无

赖奸民与流寇勾结犯境可看出，当地贫富差距的尖锐矛盾。然而，徽州除了无赖充斥之外，

是否有大量土寇的产生？作者并未提及。另外，下层绅士在明末的徽州社会中，扮演了何种

角色？①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在综观本书后，可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用长时段的视野，来观察宋明间徽州宗族制度的发展演变。在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中，我

们可以看出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理学的传布，对徽州的宗族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藉由这个角度，也可使我们较清楚的看出，徽州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特色。 

第二，研究面向广泛。作者以徽州贫瘠的生态环境、商业的兴盛、宋元时文风的昌盛、

理学渗透的根深蒂固，与明中叶显著的贫富差距和社会浮动不安…等各种角度，来作为讨论

徽州强固宗族制度的不同面向，由此来理解徽州宗族制度形成的各种因素与时代背景。 

第三，藉由对个别宗族的具体研究，试图了解近世中国的宗族发展问题，发挥以小见大

的功效。如作者从休宁程氏的个案分析中发现，在中国近世社会中，经营地方、宗族组织与

多元发展，才是宗族维持发展的关键，甚至有可能成为先于科举成功的要素。这个观察宗族

发展策略的论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总之，作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较为全面、系统的讨论近世徽州宗族制度开展与强

                                                 
① 山根幸夫曾提出，明代后期，在统治阶级的绅士之间公然出现上层绅士与下层绅士的阶级分化，并且爆

发了两者的冲突对立。与农民军积极合作的，其中心是下层绅士，其动机主要是追求经济利益，渴望升官

发迹的缘故。参山根幸夫着，冯佐哲译，〈明末农民起义与绅士阶层的反应〉，《晋阳学刊》1986：2，页 74

－79。在徽州无赖充斥的社会中，下层绅士是否在其中扮演某种角色，并进而与流寇有所关联，值得更进

一步探讨。另可参考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5）第 8 章〈生员的

无赖化〉，页 387-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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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原因，并呈现出其背后的问题症结。立论精辟而中肯，使我们能对宋明间的徽州发展演

变，有更深入而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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